
附件1

山西省2026年度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一业一查”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省有关部门）

序号 抽查任务名称 抽查事项 抽查对象范围 抽查比例及频次
智慧监管

（信用风险分类）

要求

抽查检查
起止时间

发起部门 配合部门
抽查检查

模式

1
2026年度对养老机构的双

随机抽查
养老机构运营资质和食品安全检查 本辖区的养老服务机构

抽查比例不低于

2%；抽查1次

根据信用风险等级，对低风险、一

般风险、较高风险、高风险企业分

别递加抽查比例、频次

5月—9月 省民政厅 省市场监管局
省抽县（区、

市）查

2
2026年度对会计师事务所
执业质量的双随机抽查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包括会计师事

务所的设立条件、质量控制体系、业
务项目和会计信息质量等方面的检查

省级范围内的会计师事
务所

抽查比例不低于10%；
抽查1次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低

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高风
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

6月—11月 省财政厅 省市场监管局

省抽省查、

省抽县（区、
市）查

3
2026年度对资产评估机构

执业质量的双随机抽查

资产评估机构执业质量包括资产评估
机构内部治理、专业胜任能力、风险

防范机制、质量控制体系及项目质量

等情况的检查

省级范围内的资产评估

机构

抽查比例不低于10%；

抽查1次

4
2026年度对用人单位工资

支付情况的双随机抽查

各类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

系）工资支付情况检查;对农民工集中

的行业工资支付情况检查

建筑、交通、水利等工

程施工单位

抽查比例不低于

10%;抽查1次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低

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高风

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

3月—12月
市（县）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

市（县）住房城

乡建设、交通运

输、水利部门

由市县级

参与部门

自行确定

5
2026年度对生态环境监测

机构的双随机抽查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测情况的检查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

抽查比例不低于

5%;抽查1次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低

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高风
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

3月—12月
省市场监管局、

省生态环境厅
省抽省查

6
2026年度对建筑市场的双

随机抽查

建筑用工实名制、工程款支付担保落

实情况检查
建筑市场从业单位

抽查比例不低于

3%；抽查1次
/ 6月-12月

省住建厅

省人社厅 省抽省查

7
2026年度对房地产市场的

双随机抽查
房地产市场监督执法检查 房地产从业单位

抽查比例不低于

3%；抽查1次

根据房地产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

果，对较高风险、高风险企业分别
增加抽查比例、频次

6月-10月 省市场监管局 省抽省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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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抽查任务名称 抽查事项 抽查对象范围 抽查比例及频次

智慧监管

（信用风险分类）
要求

抽查检查
起止时间

发起部门 配合部门
抽查检查

模式

8
2026年度对单用途预付卡
备案发卡企业的抽查检查

对单用途预付卡备案发卡企业的抽查
检查

本辖区内已发行单用途
商业预付卡的备案企业

检查比例不低
1%，检查1次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低
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高风

险企业递加抽查比例、频次

3月—12月 省商务厅 省市场监管局

省抽市查

9
2026年度对拍卖行业企业
的双随机抽查

对拍卖企业执行拍卖法等法规情况检
查

依法取得从事拍卖业务
许可的企业及分支机构

检查比例不低
1%，检查1次

省抽市查

10
2026年度对外商投资信息

报告的双随机抽查

外商投资初始报告、变更报告和年度

报告检查

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

企业

检查比例不低

3%，检查1次
省抽市查

11
2026年度对营业性演出从

业单位的双随机抽查

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从业单位取得许

可证情况的检查

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从

业单位

抽查比例不低于

2%；抽查1次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低

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高风
险企业分别递加抽查比例

4月—10月 省文旅厅 省市场监管局 省抽市查

12
2026年度对旅行社的双随

机抽查
旅行社取得许可证情况的检查 旅行社

13

2026年度对危险化学品生

产企业安全生产情况的双

随机抽查

对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监督检查

列入省厅年度监督检查

计划的危险化学品抽查

检查企业

抽查比例不低于20%；

抽查1次

根据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结

果，对一、二、三级及未定级企业

分别递加抽查比例、频次

3月—12月 省应急厅 省气象局
省抽省查

省抽市查
14

2026年度对冶金工贸企业
安全生产情况的双随机抽

查

对冶金工贸企业监督检查
列入省厅年度监督检查
计划的冶金工贸直接监

管企业

抽查比例不低于20%；
抽查1次

根据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结
果，对一、二、三级及未定级企业

分别递加抽查比例、频次

15
2026年度对非煤矿山企业
安全生产情况的双随机抽

查

对非煤矿山企业监督检查
列入省厅年度监督检查
计划的非煤矿山抽查检

查企业

抽查比例不低于20%；
抽查1次

根据企业风险分类结果，对低风险

（D）、一般风险（C）、较高风险
（B）、高风险（A）企业分别递加

抽查比例、频次

16
2026年度对省级资质认定
的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的

双随机抽查

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获证后其基本条
件和技术能力是否持续保持符合资质

认定的获证条件和要求；机动车检验

情况和设备使用情况检查。

全省省级资质认定机动

车检验检测机构

抽查比例不低于

1%；抽查1次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低
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高风

险企业分别递加抽查比例、频次。

3月—12月 省市场监管局
省公安厅

省生态环境厅
省抽省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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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抽查任务名称 抽查事项 抽查对象范围 抽查比例及频次

智慧监管

（信用风险分类）
要求

抽查检查
起止时间

发起部门 配合部门
抽查检查

模式

17
2026年度对车用油品销售

企业的双随机抽查

汾渭平原（含原“2+26”城市）车用

油品质量抽查

本辖区的车用油品销售

企业

抽查比例不低于15%；

抽查1次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低

风险、一般风险、高风险企业分别
递加抽查比例、频次

4月—12月 省市场监管局
省生态环境厅、

省商务厅
省抽省查

18

2026年度对纳入统计范围

的企事业单位等统计调查
对象提供统计资料情况的

双随机抽查

统计调查对象依法提供统计资料情况
等的检查

本辖区内统计调查对象
抽查比例不低于
3%；抽查1次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低

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高风
险企业分别递加抽查比例、频次

3月—12月 省统计局 省市场监管局

省抽省查、

省抽市、县
（区、市）查

19

2026年度对粮食经营者从
事收购、储存、运输活动

和政策性粮食购销活动的
双随机抽查

对粮食经营者从事收购、储存、运输

活动和政策性粮食购销活动的监督检
查

粮食经营者
抽查比例不低于10%；

抽查1次

重点抽查省级储备粮承储企业，根
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低分

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高风险
企业分别递加抽查比例、频次

3月—12月
省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
省市场监管局 省抽省查

20
2026年度对具有保密资质
档案服务企业的双随机抽

查检查

对档案服务工作情况的检查
太原市辖区内具有保密

资质的档案服务企业

抽查比例不低于

30%；抽查1次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低
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高风

险企业分别递加抽查比例、频次

7月—12月 省档案局
省市场监管局、

省保密局

省抽省查、

省抽市查

21
2026年度对出口商品生产
企业的双随机抽查

根据海关总署要求对出口商品生产企
业的检查

关区出口商品生产企业 不低于1批次
依据企业不同信用等级，动态调整

抽查比例、频次
4月—12月 太原海关

省市场监管局、
省税务部门

省抽市查

22

2026年度对存在逃避缴纳

税款风险企业的双随机抽
查检查

对涉嫌税收违法行为的纳税人、扣缴
义务人和其他涉税当事人的检查

存在逃避缴纳税款风险
的企业

抽查比例不低于50%；
抽查一次

根据企业信用及风险分析识别结

果，结合各地监管实际，对高风险
企业增加抽查比例

7月—10月 省税务局 省市场监管局 省抽市查

23

2026年度对雷电易发区内

的矿区防雷安全的双随机
抽查

1.对新改扩建设单位防雷装置设计审

核和竣工验收许可情况的行政检查；
2.对雷电灾害防御工作的监管。

全省辖区
抽查个数不少于

20个；抽查1次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低

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高风
险企业增加抽查比例

3月—11月 省气象局

国家矿山安全监

察局山西局、
各市市场监管局

省抽市查

24
2026年度对地震安全性评

价从业单位的双随机抽查

地震安全性评价从业单位的信息登记

、项目备案、工作质量等情况检查

地震安全性评价从业单

位

抽查个数不少于

3个，抽查1次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低

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高风

险企业分别递加抽查比例、频次

7月—11月 省地震局 省市场监管局 省抽省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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